
客户姓名（必填・全名）

委托品寄回地址（必填）

联系电话（必填）

邮箱地址

委托品型号 ① 委托品序列号 ①

委托品型号 ② 委托品序列号 ②

□维修 □三包检查报告 □其他服务

□保养套餐

（外观清洁 / 图像传感器清洁（机身）/ 分辨率确认（镜头） / 闪光量控制检查（闪光灯）/整体性能检查 / 消耗件更换）

□其他增值服务
（Z fc有偿更换饰皮 / Z f有偿更换饰皮 /附件补给服务 / 增加RAW视频输出功能 /D5存储卡槽变更 /移轴镜头改装）

 【邮寄地址】 客户签字

委托单签署日
　收件人：尼康上海售后总部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蒙自路757号1201-07室　

    电话：400 820 1665

尼康售后委托单
客户信息

故障描述及需求

※以实际收到委托品后与客户沟通确认的结果为准
※客户应保证所提供的联系电话、委托品寄回地址真实有效、在尼康完成售后委托服务前如客户所提供的联系电话、委托品寄回地址发生

变更的应及时告知，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客户自行承担。
※请客户在提交委托单前再次确认已经填写了“必填”选项，如不填写，客户可能无法及时享受本委托单记载的委托服务。
※本人已仔细阅读并同意【尼康售后服务条款】的内容

委托品信息

服务类型

□需要固件升级 / □不需要固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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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本网点与客户的售后服务结算完成之日起6个月内，因为相同零件导致的相同故障（非外力）所产生的

零件费和服务费以及回寄委托品的运费都由本网点承担。但是，经本网点检查后，发现不符合上述免费售后

服务条件的，本网点仍须收取相关费用。

2. 由于客户的原因导致本网点无法提供或完成售后服务的，客户同意承担 往返运费以及报价手续费。

3. 由于委托品的产品结构的特性，本网点可能无法对某些产品提供维修服务，而仅提供更换服务。

4. 本网点在提供售后服务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实际提供售后服务的费用可能高于预估报价金额的，

本网点会征求客户的意见。如果不接受本网点提供该售后服务实际所需的金额，导致本网点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

报价手续费以及回寄委托品的运费等相关费用由客户承担。

5. 由于委托品自身的原因无法修理的，回寄委托品的运费等相关费用由客户承担。

6. 本网点提供最新固件的升级服务。但是，本网点不保证固件升级后与非尼康产品的配套使用，就此造成

的一切后果，本网点不承担任何责任。

7. 由于法律法规等规定的原因更换下的零件，可能无法返还。

8. 除了机身盖和镜头盖外，装载在委托品上的内存卡、附件、其他附属品或其他器材（以下称「关联物品」），

需要在送修前全部取下。修理期间以及邮寄过程中造成的关联物品的污损、丢失等，本网点不承担任何责任。

9. 本网点向客户提供的报价有效期为7个工作日，如果客户不同意该售后服务的，本网点将回寄委托品，

报价手续费以及回寄委托品的运费将由客户承担。

10. 客户应保证所提供的联系电话、委托品寄回地址真实有效。 自客户签署《尼康售后委托单 》或

《直营店受理单接机联》或《系统受理单确认联》起满三年仍不取机的情况，视为客户放弃委托品的所有权，

本网点将对委托品进行废弃处理，且本网点有权要求客户支付该委托品所产生的保管费、运费、处理费用。

11. 本网点对委托品进行拆开检查后，客户因故不同意该售后服务要求返还的，则本网点对该委托品

进行组装后返还，但由于委托品的损坏程度的不同等客观原因，可能无法将其还原到拆机前的状态。

12. 在必要时本网点会要求提供存储卡，在售后服务过程中可能需要对机身及存储卡进行初始化或者恢复到

初期设定。请在委托售后服务前做好数据备份。对机身及存储卡数据的损毁、消除以及其他数据相关的损害，

本网点不承担任何责任。

13. 为了更好的维护委托品，客户同意本网点在售后服务过程中可以根据委托品的特性以及委托品的使用状态，

在委托范围之外免费对活动部件进行调整，对紧固结构给予加固或者更换零件等进行检修、保养或者修理。

14. 客户提供的个人信息将仅用于向客户提供售后服务相关事宜，并基于提供售后服务的需要在法律允许的

最短时间范围内保存客户的个人信息。如客户对此有任何疑问的请联系本网点。

15. 如果零部件缺货有可能使用代用零件，届时将会提前告知客户。

16. 保修政策详细请参考保修卡上的相关内容。

17. 关于售后服务价格，请参考尼康官网

https://www.nikon.com.cn/sc_CN/service/customer_services/repair_instructions.page

本人已仔细阅读并同意上述所有条款的内容

客户签字

签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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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康售后服务条款

微信扫一扫可自助申请&查询服务进度




